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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57】申請專利範圍
1.　一種光學鏡頭，自物側至像側依序包括：一第一透鏡、一第二透鏡、一第三透鏡、一第
四透鏡、一第五透鏡及一第六透鏡，該第一透鏡、該第三透鏡及該第五透鏡具有相同的

光屈折效果，該第二透鏡、該第四透鏡及該第六透鏡具有相同的光屈折效果，該光學鏡

頭滿足 5.0毫米≦TTL及 h6/H6≦0.75之至少一條件，以及該光學鏡頭滿足 0.50≦EFL/
TTL、EFL/TTL≦1.00、0.65≦F123/EFL及 F123/EFL≦1.00之至少一條件，其中 EFL是
該光學鏡頭的有效焦距，TTL是自該第一透鏡之一物側表面至一成像面的距離，h6是該
第六透鏡之反曲點至光軸的距離，H6是該第六透鏡之半徑，以及 F123是該第一透鏡、
該第二透鏡及該第三透鏡的總體焦距。

2.　一種光學鏡頭，自物側至像側依序包括：一具有正屈光度的第一透鏡、一具有屈光度的
第二透鏡、一具有正屈光度的第三透鏡、一具有屈光度的第四透鏡、一具有正屈光度的

第五透鏡及一具有負屈光度的第六透鏡，該光學鏡頭滿足 5.0毫米≦TTL及 h6/H6≦0.75
之至少一條件，以及該光學鏡頭滿足 0.50≦EFL/TTL、EFL/TTL≦1.00、0.65≦F123/EFL
及 F123/EFL≦1.00之至少一條件，其中 EFL是該光學鏡頭的有效焦距，TTL是自該第
一透鏡之一物側表面至一成像面的距離，h6是該第六透鏡之反曲點至光軸的距離，H6
是該第六透鏡之半徑，以及 F123是該第一透鏡、該第二透鏡及該第三透鏡的總體焦距。

3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2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一透鏡是一玻璃透鏡。
4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2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二透鏡、該第三透鏡、該第四透
鏡、該第五透鏡及該第六透鏡之至少一者是一塑膠透鏡。

5.　一種光學鏡頭，自物側至像側依序包括：一第一透鏡、一第二透鏡、一第三透鏡、一第
四透鏡、一第五透鏡及一第六透鏡，該第一透鏡、該第三透鏡及該第五透鏡具有相同的

光屈折效果，該第二透鏡、該第四透鏡及該第六透鏡具有相同的光屈折效果，該光學鏡

頭滿足 5.0毫米≦TTL及 h6/H6≦0.75之至少一條件，以及該光學鏡頭滿足 0.50≦EFL/
TTL、EFL/TTL≦1.00、0.65≦F123/EFL及 F123/EFL≦1.00之至少一條件，其中 EFL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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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光學鏡頭的有效焦距，TTL是自該第一透鏡之一物側表面至一成像面的距離，h6是該
第六透鏡之反曲點至光軸的距離，H6是該第六透鏡之半徑，以及 F123是該第一透鏡、
該第二透鏡及該第三透鏡的總體焦距，且該第一透鏡是一玻璃透鏡，該第二透鏡、該第

三透鏡、該第四透鏡、該第五透鏡及該第六透鏡之至少一者是一塑膠透鏡。

6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、2或 5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一透鏡、該第二透鏡、該第
三透鏡、該第四透鏡、該第五透鏡及該第六透鏡之至少一者是一非球面透鏡。

7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、2或 5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六透鏡的一像側表面是一非
球面。

8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、2或 5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更包括該光學鏡頭滿足 1.30≦Fno、
Fno≦2.80及 TTL≦20.0毫米之至少一條件，其中 Fno是該光學鏡頭 OL1之一光圈係數。

9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、2或 5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一透鏡具有折射率 nd1及阿
貝數 vd1，該第四透鏡具有折射率 nd4，且 1.40≦nd1、35≦vd1或 vd4≦40。

10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、2或 5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五透鏡具有阿貝數 vd5，該第
六透鏡具有阿貝數 vd6，且｜ vd5-vd6｜≦10。

11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、2或 5項所述之光學鏡頭，其中該第一透鏡具有一正屈光率或負屈
光率的像側表面，及/或該第二透鏡具有一正屈光率或負屈光率的物側表面。

圖式簡單說明

第 1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一實施例之光學鏡頭。
第 2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二實施例之光學鏡頭。
第 3A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一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場曲(field curvature)曲線圖。
第 3B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一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畸變(distortion)曲線圖。
第 4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一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光扇圖分析(Ray Fan)模擬圖。
第 5A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二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場曲曲線圖。
第 5B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二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畸變曲線圖。
第 6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二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光扇圖分析模擬圖。
第 7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三實施例之光學鏡頭。
第 8A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三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場曲曲線圖。
第 8B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三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畸變曲線圖。
第 9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三實施例之光學鏡頭的光扇圖分析模擬圖。
第 10圖繪示本發明之第四實施例之光學鏡頭。
第 11圖繪示本發明之第五實施例之光學鏡頭。
第 12圖繪示本發明之第六實施例之光學鏡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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